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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夏公路管理中心、大连理工大学、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宁夏回族自治区道

路运输事务中心、宁夏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银川市公共交通有限公

司、固原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锴、王江波、李昂、李成、魏力、张晓星、赵莹、玉贵蓉、田晓明、倪静哲、

冯波、罗廷赤、梁振华、虎福东、杨勇江、穆凯、李振宇、赵旭东、刘星、王芳、卢鹏、李勇、李祥、

崔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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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碳减排计量方法技术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开展公交企业碳减排项目减排量计量的计量边界、计量方法和数据质量管理要求，以

及碳减排量报告的编制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宁夏行政区域内有碳减排量化需求的公交及其上下游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3760-2017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通用要求 

JT/T 1184-2018 城市公共汽电车企业运营成本测算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公交营运系统 bus operation system 

参与公交系统运营的所有公交车辆。 

 

    公交附属系统 bus auxiliary system 

公交企业除了营运系统以外的其他附属部分，包括公交枢纽建筑物、车辆维修保养车间、公交场站、

充电场站、附属设施办公楼、食堂、机修车间以及其他车辆等。 

 

    碳排放 carbon emission 
本文件特指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 

 

    碳减排量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经计算得到的一定时期内项目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基准情景的排放量相比较的减少量。 

[来源：GB/T 33760—2017，定义3.5，有修改]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系数。 

[来源：GB/T 32150—2015，定义3.13] 

 

    基准线情景 baseline scenario 
用来提供参照的，在不实施项目的情景下可能发生的假定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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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 33760—2017，定义3.4] 

4 碳减排计量边界 

项目边界与排放源识别 

4.1.1 项目边界的空间范围为公交企业碳减排项目发生的地理边界；项目的组织边界为实施项目的公

交企业自身。 

4.1.2 项目边界内所包括的排放源和气体类型如下表所示： 

表1 项目边界内计量的排放源和碳排放气体类型 

 排放源 碳排放气体类型 

基准线 
不实施碳减排项目情景下公交营运系统

和附属系统所产生的碳排放之和 
CO2 

项目活动 
实施碳减排项目后公交营运系统和附属

系统所产生的碳排放之和 
CO2 

 

项目活动及基准线情景确定 

基准线情景是在公交企业不实施任何碳减排项目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的假定情景。项目活动为公交

企业实施碳减排项目后的现实情景。 

公交营运系统的碳排放 

4.3.1 非新能源公交营运系统碳排放包括营运车辆因使用柴油、汽油、天然气等燃料而产生的碳排放

之和。 

4.3.2 新能源公交营运系统碳排放为营运车辆因使用外部输入的电力等清洁能源而产生的碳排放与使

用柴油、汽油、天然气等燃料而产生的碳排放之和。 

公交附属系统的碳排放 

公交附属系统的碳排放包括公交车辆之外的各类排放源因使用柴油、汽油、天然气、液化天然气或

液化石油气等燃料而直接产生的碳排放和因使用外部输入的电力等能源而间接产生的碳排放之和。 

5 碳减排计量 

碳减排计量方法 

报告年度内因碳减排项目产生的碳减排量由公式（1）计算： 

 𝐸𝐸𝐸𝐸𝑦𝑦 = 𝐵𝐵𝐸𝐸𝑦𝑦 − 𝑃𝑃𝐸𝐸𝑦𝑦 ································································· （1） 

式中： 
𝐸𝐸𝐸𝐸𝑦𝑦——第y年的项目碳减排量，单位为tCO2； 

𝐵𝐵𝐸𝐸𝑦𝑦——第y年的基准线碳排放，单位为tCO2； 

𝑃𝑃𝐸𝐸𝑦𝑦——第y年实施碳减排项目后的碳排放，单位为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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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核定 

公交企业碳排放等于报告年度内公交营运系统与公交附属系统的碳排放之和，按照公式（2）计算： 

 𝐸𝐸𝑦𝑦 = 𝐸𝐸𝑚𝑚,𝑦𝑦 + 𝐸𝐸𝑛𝑛,𝑦𝑦 ··································································· （2） 

式中： 
𝐸𝐸𝑦𝑦     ——第y年公交企业碳排放，单位为tCO2; 

𝐸𝐸𝑚𝑚,𝑦𝑦——第y年公交营运系统碳排放，单位为tCO2； 

𝐸𝐸𝑛𝑛,𝑦𝑦 ——第y年公交附属系统碳排放，单位为tCO2。 

5.2.1 公交营运系统碳排放核定 

a) 对于非新能源公交营运系统，第 y 年碳排放按公式（3）计算： 

 𝐸𝐸𝑡𝑡𝑡𝑡,𝑦𝑦 = ∑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𝑖𝑖,𝑦𝑦𝑖𝑖 × 𝐷𝐷𝑖𝑖,𝑦𝑦 × 𝐸𝐸𝑆𝑆𝑓𝑓𝑓𝑓,𝑖𝑖,𝑦𝑦····················································· （3） 

式中：  
𝐸𝐸𝑡𝑡𝑡𝑡,𝑦𝑦     ——第y年非新能源公交营运系统的碳排放，单位为tCO2；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第y年车辆类型i平均燃料消耗量，单位为t/100km或kNm3/100km； 

𝐷𝐷𝑖𝑖,𝑦𝑦       ——第y年项目车辆类型i的年总行驶距离，单位为100km； 

𝐸𝐸𝑆𝑆𝑓𝑓𝑓𝑓,𝑖𝑖,𝑦𝑦——公交车辆类型i使用的燃料的排放因子，单位为tCO2/t或tCO2/kNm3，按式（4）计

算，相关参数取值优先顺序见表2。  

 𝐸𝐸𝑆𝑆𝑓𝑓𝑓𝑓,𝑖𝑖,𝑦𝑦 = 𝑆𝑆𝑆𝑆𝑖𝑖 × 𝑂𝑂𝑆𝑆𝑖𝑖 × 𝑁𝑁𝑆𝑆𝑁𝑁𝑖𝑖 × 44/12 ················································· （4） 

式中： 
𝑆𝑆𝑆𝑆𝑖𝑖     ——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kgCO2/TJ； 
𝑂𝑂𝑆𝑆𝑖𝑖      ——碳氧化率，以%表示； 
𝑁𝑁𝑆𝑆𝑁𝑁𝑖𝑖   ——燃料低位发热量，单位为TJ/kg； 
44/12——二氧化碳与碳的分子量之比。 

表2 𝐸𝐸𝑆𝑆𝑓𝑓𝑓𝑓,𝑖𝑖,𝑦𝑦相关参数取值优先顺序表 

取值优先顺序 𝐸𝐸𝑆𝑆𝑓𝑓𝑓𝑓,𝑖𝑖,𝑦𝑦相关参数取值 

1 国家或宁夏行业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 

2 
国家发展改革委2015年印发的《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附录八表2中提供的缺省值 

 

b) 对于纯电动公交车（BEV）营运系统，第 y 年碳排放按公式（5）计算： 

 𝐸𝐸𝑒𝑒𝑒𝑒,𝑦𝑦 = ∑ (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 𝐺𝐺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 𝐸𝐸𝑆𝑆𝑒𝑒𝑒𝑒,𝑦𝑦𝑖𝑖 + ∑ 𝐻𝐻𝑆𝑆𝐹𝐹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 𝐸𝐸𝑆𝑆𝑓𝑓𝑓𝑓,𝑖𝑖,𝑦𝑦𝑖𝑖  ··························· （5） 

式中： 
𝐸𝐸𝑒𝑒𝑒𝑒,𝑦𝑦       ——第y年纯电动公交营运系统碳排放，单位为tCO2； 

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第y年纯电动公交车辆类型i的电力总消耗量，单位为MWh； 

𝐸𝐸𝑆𝑆𝑒𝑒𝑒𝑒,𝑦𝑦     ——第y年项目接入电网供电排放因子，单位为tCO2/MWh，优先采用当地电力部门

发布的最新数据，缺省值可采用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 

𝐺𝐺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第y年纯电动公交车类型i所消耗电力中使用绿色能源技术（太阳能、储能设备、

微电网等）而产生的非外部输入电力的总消耗量，单位为MWh； 

𝐻𝐻𝑆𝑆𝐹𝐹𝑆𝑆𝑖𝑖,𝑦𝑦——第y年车辆类型i车载燃油/燃气取暖设备所消耗的燃料总量，单位为t或k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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𝐸𝐸𝑆𝑆𝑓𝑓𝑓𝑓,𝑖𝑖,𝑦𝑦   ——公交车辆类型i使用的燃料的排放因子，单位为tCO2/t或tCO2/kNm3，按式（4）
计算。 

c) 对于插电式混合动力公交车（PHEV）营运系统，第 y 年碳排放按公式（6）计算： 

 𝐸𝐸𝑝𝑝ℎ,𝑦𝑦 = ∑ �𝑃𝑃𝑆𝑆𝐹𝐹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 𝐸𝐸𝑆𝑆𝑓𝑓𝑓𝑓,𝑖𝑖,𝑦𝑦 + (𝑃𝑃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 𝐺𝐺𝑃𝑃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 𝐸𝐸𝑆𝑆𝑒𝑒𝑒𝑒,𝑦𝑦�𝑖𝑖 ·························· （6） 

式中： 
𝐸𝐸𝑝𝑝ℎ,𝑦𝑦      ——第y年插电式混合动力公交营运系统碳排放，单位为tCO2； 

𝑃𝑃𝑆𝑆𝐹𝐹𝑆𝑆𝑖𝑖,𝑦𝑦——第y年项目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辆类型i的燃料总消耗量，单位为t或kNm3； 

𝐸𝐸𝑆𝑆𝑓𝑓𝑓𝑓,𝑖𝑖,𝑦𝑦  ——公交车辆类型i使用的燃料的排放因子，单位为tCO2/t或tCO2/kNm3； 

𝑃𝑃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第y年项目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辆类型i的电力总消耗量，单位为MWh； 

𝐸𝐸𝑆𝑆𝑒𝑒𝑒𝑒,𝑦𝑦       ——项目接入电网供电排放因子，单位为tCO2/MWh，优先采用当地电力部门发布的

最新数据，缺省值可采用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 

𝐺𝐺𝑃𝑃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𝑖𝑖,𝑦𝑦——第y年插电式混合动力公交车辆类型i所消耗电力中使用绿色能源技术（太阳能、

储能设备、微电网等）而产生的非外部输入电力的总消耗量，单位为MWh。 

5.2.2 附属系统碳排放核定 

公交附属系统碳排放基于公式（7）计算： 

 𝐸𝐸𝑛𝑛,𝑦𝑦 = ∑ 𝑆𝑆𝐹𝐹𝑆𝑆𝑗𝑗,𝑦𝑦
′ × 𝐸𝐸𝑆𝑆𝑓𝑓𝑓𝑓,𝑗𝑗,𝑦𝑦 + (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𝑦𝑦′ − 𝐺𝐺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𝑦𝑦′ ) ×𝑗𝑗 𝐸𝐸𝑆𝑆𝑒𝑒𝑒𝑒,𝑦𝑦 ································· （7） 

式中： 
𝐸𝐸𝑛𝑛,𝑦𝑦      ——公交附属系统碳排放，单位为tCO2； 

𝑗𝑗            ——燃料类型； 

𝑆𝑆𝐹𝐹𝑆𝑆𝑗𝑗,𝑦𝑦
′  ——第y年附属系统对第j种燃料的总消耗量，单位为t或kNm3燃料；  

𝐸𝐸𝑆𝑆𝑓𝑓𝑓𝑓,𝑗𝑗,𝑦𝑦——第y年第j种燃料的排放因子，单位为tCO2/t或、tCO2/kNm3或tCO2/MWh，按式（4）计算； 

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𝑦𝑦′     ——第y年附属系统对电力的总消耗量，单位为MWh； 

𝐺𝐺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𝑦𝑦′  ——第y年项目附属系统所消耗电力中使用绿色能源技术（太阳能、储能设备、微电网等）而产

生的非外部输入电力的总消耗量，单位为MWh； 

𝐸𝐸𝑆𝑆𝑒𝑒𝑒𝑒,𝑦𝑦   ——第y年项目接入电网供电的排放因子，单位为tCO2/MWh，优先采用当地电力部门发布的最

新数据，缺省值可采用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 

6 能源消耗量数据监测与数据质量管理 

能源消耗量数据监测 

6.1.1 公交企业碳减排项目减排量化中能源消耗量监测程序的制定应按照 GB/T 33760—2017 中 5.10
部分执行。需要监测的数据集要求详见附录 A。具体数据监测项目应包含但不限于： 

a) 公交营运系统各类公交车辆总行驶里程，按年统计； 

b) 公交营运系统各类公交车辆能源消耗量（燃料消耗量、电能消耗量，取暖设备不同燃料消耗

量），按年统计； 

c) 公交营运系统各类新能源公交车辆所消耗电力中，使用绿色能源技术而产生的非外部输入电

力的消耗量，按年统计； 

d) 公交附属系统不同燃料的消耗量、电能的消耗量，按年统计； 

e) 公交附属系统所消耗电力中使用绿色能源技术而产生的非外部输入电力的消耗量，按年统计。 

6.1.2 测量仪器/表精度应满足相关要求，并定期检定和校准，检定和校准机构应具有测量仪器/表检

定资质。检定和校准相关要求应依照国家相关计量检定规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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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交企业应按规范实施监测准则和程序，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机构通过各类

测量仪器/表的监测获得碳排放数据，记录、汇编和分析有关数据，并对数据存档，保证测量管理体系

符合质量和规范要求。 

6.1.4 应保证监测数据存储的完整性和保密性，监测数据应存为电子文档，应采用国密算法对重要数

据进行加密处理，并在项目结束后至少保存 5 年。 

数据质量管理 

公交企业应针对碳排放量化和报告工作建立相应的碳排放信息管理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应确定碳排放量化和报告的内部机构、岗位和人员，以及相应的职责和权限。对参与碳排放量

化和报告工作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b) 建立碳排放信息管理程序文件，文件应至少包括文件和记录管理程序、碳排放量化和报告程序

以及数据质量管理程序； 

c) 为了保证效率和完整性，组织应将相关数据质量管理方案整合到其已有的管理体系，并按照表

3中的措施开展数据质量管理工作。 

表3 数据质量管理方案 

碳排放数据质量 管理内容 

数据收集、输入与处理检查 

核对输入数据样本的正确性； 

确保数据完整性； 

确保对电子文档实施适当的版本控制规程。 

活动数据检查 

确保活动数据统计的完整性； 

核对活动数据计算的正确性； 

不同统计方法对活动数据的交叉检验。 

排放因子检查 

核对排放因子的单位及转换； 

确认排放因子的合理性； 

确保排放因子的时效性。 

碳排放计算过程检查 

量化方法是否正确； 

单位转换是否正确； 

与历年数据的比较。 

表格数据处理步骤检查 

核对是否对工作表的输入数据和计算获得的数据做了明确

的区分； 

手工或电子的方式核对具有代表性的计算样本； 

核对所有排放源类别等的数据汇总； 

核对输入和计算在时间序列上的一致性； 

同类排放源不同部门的交叉比较。 

 

碳减排量报告编制 

公交企业碳减排量报告（格式见附录B）应包含以下内容： 

a) 公交企业基本信息； 

b) 项目的基本信息，包括规模、地点等； 

c) 报告的日期及其所覆盖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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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计算项目的碳减排所采用的数据及数据来源的说明； 

e) 基准线碳排放核定； 

f) 项目碳排放核定； 

g) 项目碳减排量； 

h) 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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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监测数据和要求 

监测数据和要求见表A.1。 

表A.1 监测数据和要求 

数据/参数 𝐷𝐷𝑖𝑖,𝑦𝑦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𝑃𝑃𝑆𝑆𝐹𝐹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𝐻𝐻𝑆𝑆𝐹𝐹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𝑃𝑃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𝐺𝐺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𝐺𝐺𝑃𝑃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𝐺𝐺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𝑦𝑦′  

𝑆𝑆𝐹𝐹𝑆𝑆𝑗𝑗,𝑦𝑦
′ 、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𝑦𝑦′  

𝐸𝐸𝑆𝑆𝑓𝑓𝑓𝑓,𝑖𝑖,𝑦𝑦、

𝐸𝐸𝑆𝑆𝑒𝑒𝑒𝑒,𝑦𝑦 

单位 100km 
t/100km或

kNm3/100km 
t/100km MWh MWh t或MWh 

tCO2/MWh或

tCO2/t 

描述 

第y年项目第i

类型公交车辆

年总行驶里程 

第y年非新能

源公交车辆实

际油耗平均

值，无当地实

际数据时采用

相关机构公布

的油耗综合工

况缺省值或依

照国家行业标

准JT/T 1184-

2018中4.1.2.2

节的方法计算 

第y年项目插

电式混合动力

车辆类型i的燃

料总消耗量；

第y年项目纯

电动车辆类型i

车载燃油/取暖

设备燃料总消

耗量 

第y年项目纯

电动公交车辆

类型i总电力消

耗量；第y年

项目插电式混

合动力车辆类

型i的总电力消

耗量 

第y年纯电动

公交车类型i所

消耗电力中使

用绿色能源技

术而产生的非

外部输入电力

的总消耗量；

第y年插电式

混合动力公交

车辆类型i所消

耗电力中使用

绿色能源技术

而产生的非外

部输入电力的

总消耗量；第

y年项目附属

系统所消耗电

力中使用绿色

能源技术而产

生的非外部输

入电力的总消

耗量 

第y年公交附

属系统对各种

燃料的总消耗

量；第y年公

交附属系统对

电力的总消耗

量 

公交车辆类型i

使用的燃料的

排放因子；项

目车辆使用外

部接入电力的

平均供电排放

因子 

来源 
由公交运营企

业监测 

由公交运营企

业监测 

由公交运营企

业监测 

由公交运营企

业监测 

由公交运营企

业监测 

由公交运营企

业监测 

国家或宁夏行

业主管部门定

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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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监测数据和要求（续） 

数据/参数 𝐷𝐷𝑖𝑖,𝑦𝑦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𝑃𝑃𝑆𝑆𝐹𝐹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𝐻𝐻𝑆𝑆𝐹𝐹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𝑃𝑃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𝐺𝐺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𝐺𝐺𝑃𝑃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𝑖𝑖,𝑦𝑦、

𝐺𝐺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𝑦𝑦′  

𝑆𝑆𝐹𝐹𝑆𝑆𝑗𝑗,𝑦𝑦
′ 、𝐸𝐸𝐸𝐸𝑆𝑆𝑦𝑦′  

𝐸𝐸𝑆𝑆𝑓𝑓𝑓𝑓,𝑖𝑖,𝑦𝑦、

𝐸𝐸𝑆𝑆𝑒𝑒𝑒𝑒,𝑦𝑦 

单位 100km 
t/100km或

kNm3/100km 
t/100km MWh MWh t或MWh 

tCO2/MWh或

tCO2/t 

测量程序 

项目车辆的年

行驶里程可通

过如下方式测

量： 

方式（A）：

监测所有的车

辆，或 

方式（B）：

对每种类型车

辆采用抽样调

查。车辆采样

应按照最新版

本的“小规模

CDM项目活动

采样和调查一

般规定”随机

选择，采用

90%的置信区

间和±10%误

差确定样本

量，获得车辆

年平均行驶里

程，年平均行

驶里程应使用

95%的置信区

间下限 

燃料消耗量可

通过如下方式

测算： 

方式（A）：

监测所有非新

能源公交车辆

的消耗，或 

方式（B）：

测量每种类型

非新能源公交

车典型车辆的

每百公里燃料

消耗量 

燃料消耗量可

通过如下方式

测算： 

方式（A）：

监测所有项目

车辆的消耗，

或 

方式（B）：

测量每种类型

车辆典型样品

的每百公里燃

料消耗量 

统计公交运营

涉及的公交充

电场站、商业

充电站等实际

充电数据 

统计公交车辆

使用内部电网

的实际充电数

据和附属系统

的实际用电数

据 

统计各附属设

施外购电力和

燃料的总量 

《关于加强企

业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管理相

关工作的通

知》（环办气

候〔2021〕9

号）或国家行

业主管部门发

布的最新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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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公交企业碳减排量报告 

B.1 封面 

公交企业碳减排量报告的封面要求见表B.1。 

表B.1 公交企业碳减排量报告封面 

报告编号：        

 

 

 

 

 

XXX 公司 

碳减排量报告 

 

 

报告年 

XXXX年 

 

 

 

编写单位：                  （公章） 

编 写 人：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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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基本信息 

公交企业基本信息的填报要求见表B.2。 

表B.2 公交企业相关信息表 

公交企业相关信息表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联系人 
姓名  

电话  

企业概况（成立时间、主要经营活动、规模、运营现状、项目基本信息等） 

 

B.3 公交营运系统碳排放量 

公交营运系统碳排放量填报要求见表B.3。 

表B.3 不同车辆类型营运系统碳排放量统计表 

序号 

车辆类型

（厂家及型

号） 

车辆长度

（m） 

行驶里程

（100km） 

基准线碳排

放（tCO2） 

电力消耗

（MWh） 

所消耗电力

中绿电总量

（MWh） 

取暖器燃料

类型及消耗

量（t或

kNm3） 

项目碳排放

（tCO2） 

         

         

         

 

B.4 公交企业碳减排量汇总 

公交企业碳排放量填报要求见表B.4。 

表B.4 公交企业碳减排量汇总表 

 基准线碳排放（tCO2） 项目碳排放（tCO2） 碳减排量（tCO2） 

公交营运系统    

公交附属系统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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